
 

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有关议案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深圳证

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华西能源工业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我们对公司第

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有关议案发表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对《关于华西能源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1.通过对本议案以及公司事前提供相关资料进行认真的审阅，我们认为，本

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华西工程资金实力、降低财务费用，促进子公司主营业务的发

展；有助于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，提高市场竞争力，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。 

本次增资作价的依据是基于具备合法从业资质、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资

产评估报告、审计报告确定，完全遵循市场原则，增资价格定价公允，符合有关

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2.董事会审议本次增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深

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》以及公司《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 

本次增资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独立董事对

该议案无异议。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

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有关议案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的签署页。） 

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签名： 

 

 

独立董事 

 

刘锦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应千伟：               

 

毛坚毅：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
